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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能力建设指南（试行）》 

（修订征求意见稿） 
 

原条款内容 修订条款 

第一条 为保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境影响报告表

（以下简称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质量，指导主持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书（表）的单位（以下简称编制单位）开展相关能力建

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监督管理办

法》），制定本指南。 

第一条 为保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境影响报告表

（以下简称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质量，指导主持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书（表）的单位（以下简称编制单位）开展相关能力建

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监督管理办

法》），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编制单位应当按照本指南要求，不断加强环境影响报

告书（表）编制能力建设，提升环境影响评价专业技术水平。 

第二条 编制单位应当按照本指南要求，不断加强环境影响报

告书（表）编制能力建设，提升环境影响评价专业技术水平。 

第三条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能力建设包括编制单位的

人员配备、工作实践和保障条件等三个方面。 

第三条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能力建设包括编制单位的

人员配备、工作实践和保障条件等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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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条款内容 修订条款 

第四条 人员配备方面的能力建设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配备一定数量的全职专业技术人员 

1.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单位，全职人员中配备一定数量的环

境影响评价工程师、掌握相关环境要素环境影响评价方法的人

员、熟悉相应类别建设项目工程/工艺特点与环境保护措施的人

员，以及熟悉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的人

员； 

2.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单位，除配备第 1 项中的全职专业技

术人员外，全职人员中配备一定数量近 3 年内作为编制主持人主

持编制过相应类别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

和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5年以上的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  

3.编制重点项目（清单附后）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单位，除配备

第 1 项、第 2 项中的全职专业技术人员外，全职人员中配备一定

数量近 3 年内作为编制主持人主持编制过或者作为主要编制人员

编制过相应类别重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工程

师，以及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10 年以上的环境影响评价工程

师。其中，编制核与辐射类别重点项目（输变电项目除外）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单位，全职人员中同时配备一定数量的注册核安全

工程师。 

（二）专业技术人员完成一定数量的继续教育学时 

1.每年参加一定学时的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业务培训、研修、远

程教育等； 

2.每年参加相当一定学时的环境影响评价相关学术会议、学术

讲座等。 

第四条 编制单位人员配备方面的能力建设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配备一定数量的全职专业技术人员 

1.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单位，全职人员中配备一定数量的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编制主持

人、审核人、审定人和一定数量的编制人员，上述人员均应取得

相应专业的学历证书，或者具有相关行业的从业经历，掌握相关

环境要素环境影响评价方法的人员、熟悉相应类别建设项目工程/

工艺特点与环境保护措施的人员，以及熟悉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法

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的人员； 

2.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单位，除配备第 1 项中的全职专业

技术人员外，全职人员中配备一定数量近 3 年内作为编制主持人

主持编制过相应类别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影响评价工程

师和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5年以上的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  

3.编制重点项目（清单附后）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单位，除配

备第 1 项、第 2 项中的全职专业技术人员外，全职人员中还应配

备一定数量近 3 年内作为编制主持人主持编制过或者作为主要编

制人员编制过相应类别重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

工程师，以及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10 年以上的环境影响评价工

程师。其中，编制核与辐射类别重点项目（输变电及广电通讯类

项目除外）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单位，全职人员中同时配备

一定数量的注册核安全工程师。 

（二）专业技术人员按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相关

要求，完成一定数量的每年 90 个继续教育学时。 

1.每年参加一定学时的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业务培训、研修、

远程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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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条款内容 修订条款 

2.每年参加相当一定学时的环境影响评价相关学术会议、学

术讲座等。 

1.参加培训班、研修班或者进修班学习（线下继续教育培训

不少于 20 个学时）； 

2.参加相关的继续教育实践活动； 

3.参加远程教育； 

4.参加学术会议、学术讲座、学术访问等活动； 

5.作为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的单位发表环境影响评价相关

论文或者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著作，或者参加国内外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学术研讨会并发表会议论文。 

6.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其

他继续教育方式和学时。 

第五条 工作实践方面的能力建设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具备相应的基础能力 

1.建设项目工程分析能力； 

2.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能力； 

3.环境影响分析、预测与评价能力； 

4.环境保护措施比选及其技术、经济论证能力； 

5.相关技术报告和数据资料分析、审核能力。 

（二）具备相应的工作业绩 

1.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单位，近 3 年内主持编制过一定数量

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2.编制重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单位，近 3 年内主持编制过

一定数量的相应类别环境影响报告书。 

（三）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 

第五条 工作实践方面的能力建设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编制主持人、审核人、审定人应当具备相 

应的基础能力 

1.建设项目工程分析能力； 

2.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能力； 

3.环境影响分析、预测与评价能力； 

4.环境保护措施比选及其技术、经济论证能力； 

5.相关技术报告和数据资料分析、审核能力。 

（二）编制主持人具备相应的工作业绩 

1.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主持人，应当作为主要编制人员参

与编制过 5 份及以上相应类别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具有相关专

业学历证书； 

2.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主持人，应当作为编制主持人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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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条款内容 修订条款 

近 3 年内承担或者参与过一定数量的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科学研

究课题，或者环境保护相关标准、技术规范等制修订工作。 

过 5 份及以上相应类别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作为主要编制人员编

制过 5份及以上相应类别环境影响报告书。 

（二）（三）编制单位具备相应的工作业绩 

1.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单位，近 3 年内主持编制过一定数

量的 10 份及以上相应类别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规划环境影

响报告书；。 

2.编制重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单位，近 3 年内主持编制

过一定数量的相应类别环境影响报告书。 

（三）（四）编制单位应当具备一定的以下至少一 

项科研能力。 

1.近 3 年内承担主持或者参与过一定数量的环境影响评价相

关科学研究项目（课题）； 

2.主持或者参与过环境保护相关标准、导则、技术规范、指

南等制修订工作； 

3.作为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的单位发表环境影响评价相关

论文或者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著作，或者参加国内外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学术研讨会并发表会议论文。 

第六条 保障条件方面的能力建设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具备固定的工作场所 

1.具备必要的办公条件； 

2.具备环境影响评价档案资料管理设施及场所。 

（二）具备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1.建立和实施环境影响评价质量控制制度； 

2.建立和运行环境影响评价质量控制信息化管理系统； 

3.建立和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技术交流与培训制度。 

第六条 保障条件方面的能力建设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具备固定的工作场所 

1.具备必要的办公条件； 

2.具备环境影响评价档案资料管理设施及场所。 

（二）具备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1.建立和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编制、审核、审定三级以上质量

控制制度，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编制主持人、审核人还应当

为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不同人员，鼓励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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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条款内容 修订条款 

（三）配备相应的专业软件和仪器设备 

1.配备一定数量的专业技术软件； 

2.配备一定数量的图文制作和专业仪器设备。 

人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 

2.建立和运行环境影响评价质量控制信息化管理系统； 

3.建立和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技术交流与培训制度。 

（三）配备相应的专业软件和仪器设备 

1.配备一定数量的专业技术软件； 

2.配备一定数量的图文制作和专业仪器设备； 

3.配备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需要的其他仪器设备。 

第七条 鼓励建设单位优先选择符合本指南要求的技术单位为

其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技术单位配备的全职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技术单位专业技术人

员的继续教育学时、技术单位的工作业绩和科研工作量以及配备

的专业软件和仪器设备数量等情况，可作为建设单位比选技术单

位的重要量化参考指标。 

第七条 鼓励建设单位优先选择符合本指南要求的技术单位为

其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技术单位配备的全职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技术单位专业技术

人员的继续教育学时、技术单位的工作业绩和科研工作量以及配

备的专业软件和仪器设备数量等情况，可作为建设单位核实和比

选技术单位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能力的重要量化参考指标。 

第八条 本指南所称全职，是指《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

中规定的用工形式。 

本指南所称技术单位，是指《监督管理办法》第二条中所称的

技术单位。 

本指南所称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注册核安全工程师，分别是

指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

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本指南所称相应类别，是指建设项目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对应的项目类别。 

本指南所称近 3 年，以环境影响报告书（表）、规划环境影响

第八条 本指南所称全职，是指《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

中规定的用工形式。 

本指南所称技术单位，是指《监督管理办法》第二条中所称

的技术单位。 

本指南所称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注册核安全工程师，分别

是指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注册核安全工程师

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本指南所称相应类别，是指建设项目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对应的项目类别。 

本指南所称近 3 年，以环境影响报告书（表）、规划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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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条款内容 修订条款 

报告书、科学研究课题、标准、技术规范等的批准、审查、验收

（鉴定）或者发布时间为起点计算。 

响报告书、科学研究课题、标准、技术规范等的批准、审查、验

收（鉴定）或者发布时间为起点计算。 

注：1）原条款是指 2019 版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条款； 

2）修订格式说明：正文仿宋-2312，五号，新增内容为黑体字体，删除内容为双删除线。 


